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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2017-40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405号文核准，公司于2010年1月向社会首

次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90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本文币种单位为人民

币），每股发行价23.00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37,000,000.00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414,563,500.00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0年1月14日全部到位，已经深圳市鹏

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深鹏所验字[2010]020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首发募集资金专户已全

部注销。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1）2013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3号文核准，公司于2013年3月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064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8.68元，募集资金

总额人民币699,955,2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5,451,654.4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674,503,545.60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3年3月4日全部到位，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国浩验字[2013]816A0002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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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962号文核准，公司于2016年12月向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29,776,492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13.87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799,999,944.04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人民币44,999,998.60元

，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2,37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52,629,945.44元。该

项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2月15日全部到位，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瑞华验字[2016]4841001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1）2013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净额 

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本报告期使用金额 

从苏州新纶

转入结余的

募集资金 

累计利息收

入净额 

2016 年年末 

余额 
置换前期投

入项目金额 

直接投入 

募集资金项目 

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 

使用金额 

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 

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退回 

674,503,545.60 83,151,737.98 292,421,523.62 250,013, 611.11 16,094,763.70 40,000,000 -40,000,000 788,046.12 7,090,804.11 40,700,759.42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641,681,636.41元，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7,090,804.11元，从苏州新纶转入结余的募集资金

788,046.12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40,700,759.42元。 

（2）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承销费、保荐费 

本报告期使用金额 

累计利息收入净额 2016 年年末余额 
置换前期投入项目

金额 

直接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 

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1,799,999,944.04 44,999,998.60 66,240,968.50 220,000,000.00 160,000,000.00 338,013.24 1,309,096,990.18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446,240,968.50 元，累计收到的

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38,013.24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1,309,096,990.18

元，其中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089,097,990.18 元（含开户存入 1,000.00 元），定期存款

220,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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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

司实际情况，重新修订了《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简称“《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下同），经本公司2013年4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以便

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首发项目的募集资金账户已全部注销，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存储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天津新纶科技有限公司  招行深圳建安支行 755919714610701 募集资金专户 40,700,759.42 

合计 40,700,759.42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账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1,309,096,990.18 元，包括募集资金账户存

储 1,089,096,990.18 元，定期存款 220,000,000.00 元： 

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深圳市新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招行深圳宝安中心

区支行 
755904486810606 募集资金专户 80,048,231.31 

深圳市新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337010100100887957 募集资金专户 314,007,063.43 

深圳市新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福华支行 79120155200001507 募集资金专户 695,042,695.44 

合计 1,089,097,990.18 

注：上述存储余额合计 1,089,097,990.18 元，包含了募集资金余额 1,089,096,990.18

元与开户存入的 1,000.00 元。 

募集资金期末定期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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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利率 起止日期 定期存款金额 

深圳市新纶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招行深圳宝安中

心区支行 
75590448688
200025 

2.25% 
2016-12-23 至
2017-12-23 

220,000,000.00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为规范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2013年4月，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南山支

行、招商银行深圳建安支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募集资金已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严格按

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16年12月，公司与招行深圳宝安中心区支行、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募集资金已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

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

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2016年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2016年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一《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详见附件二《2016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说明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可以为公司的产能扩张和服务能力增强提供资金上的支撑，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潜力，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1、2014年6月3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14年7月17日公司201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内容及投资进度的议案》，同意

将“天津产业园项目”中的“防静电/洁净室消耗品”产品项目调整为“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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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2、2015年3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15年4月2日公司2014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天津产业园项目并将部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天津产业园项目中“净化设备产品项目”及停止对“新风净化器产品项

目”的继续投入。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民生证券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3、2015年6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2015年7月13日公司201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终

止实施天津产业园项目中“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民生证

券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以上内容，详见附件三《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表》。 

（二）报告期内，2016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存在募集资金变更项目的情况。 

（三）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者置换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制度》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存放情况，不存在募

集资金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具体情况见本专项报告之“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附件： 

一、《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2016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表》。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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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995.5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09.4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4,168.1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4.29%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 20,001.36 100.00% 2013-4-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天津产业园项目 是 50,000.00 37,450.35 1,609.48 37,036.76 98.90% 2016-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由天

津产业园项目中“防静电/

洁净室消耗品项目”变更） 

是 - 5,000.00 - 2,130.04 42.60% 已终止，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是 

补充流动资金（由天津产业

园项目中“净化设备产品项

目”变更） 

是 - 5,000.00 - 5,000.00 100.00% 2015-4-8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70,000.00 67,450.35 1,609.48 64,168.16 
     

合计 - 70,000.00 67,450.35 1,609.48 64,168.1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公司天津产业园项目原计划包括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厂房11栋等）及“净化设备产品项目”、“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及“超净清洗中心项目”。  

1、受净化工程行业景气度下行及公司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方向调整的影响，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公司已于2015年度终止实施天津产业园项目中“净化设备产品项

目”，相关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公司对原有产业结构进行全面梳理，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合理配置资源重点发展新材料产业，鉴于公司在民用产品领域缺乏市场资源和经验，公司已于2015年度终止实施天津产业

园项目中 “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  

3、天津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及“超净清洗中心项目”已全部完成，待政府配电工程施工及竣工验收完成后即可投入运营，因此暂无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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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2014 年 6 月公司将 “天津产业园项目”中的“防静电/洁净室消耗品” 产品项目调整为“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2015 年 3 月公司停止对“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的继续投入，将该

项目剩余募集资金 2,869.96 万元，用于公司后续新项目；2015 年 6 月公司终止实施天津产业园项目中“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是公司把握市场机遇，关注

民生领域的一次探索，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公司发现民用产品的销售渠道及品牌建设会分散公司精力及资源配置，不利于公司长期战略的实施。随着公司产业转型升级的进一步深

化，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对原有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疏理，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合理配置资源重点发展新材料产业。公司决定终止实施“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集中公司优势力量，

推动公司向新材料产业的转型力度。公司终止实施“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和战略部署及时做出的调整，旨在减少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有利于公司坚定向新材

料产业转型的信心，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减少精力分散风险，符合中小股东的利益。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1、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将天津产业园项目中“防静电/洁净室消耗品” 产品项目调整为“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4-42 号公告； 

2、2015 年 3 月 10 日公司终止实施天津产业园项目中“净化设备产品项目”及停止对“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的继续投入，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5-23 号公告； 

3、2015年6月26日公司终止实施天津产业园项目中“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详见巨潮资讯网2015-59号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在 2013 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截至 2013 年 3 月 1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累计金额为 83,151,737.98 元。上述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国浩核字【2013】816A0003 号《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验证。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使用募集资金 83,151,737.98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2016 年 1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审议同意公司将天津产业园项目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4000 万

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1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 2016-04 号公告。2016 年 1 月 20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6 日期间，公司共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000 万元用

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6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原天津产业园项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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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016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9,999.9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624.1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624.1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16,000.00  16,000.00 16,000.00 16,000.00 100.00% 2016-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偿还银行贷款 否 25,000.00  22,000.00 22,000.00 22,000.00 100.00% 2016-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TAC 功能性光学薄膜材料

项目 
否 139,000.00 137,262.99 6,624.10  6,624.10 4.83% 2018-6-3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80,000.00 175,262.99 44,624.10  44,624.10 
     

合计 - 180,000.00 175,262.99 44,624.10  44,624.1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无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在 2016 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截至 2016 年 12 月 27 日，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累计金额为 66,240,968.50 元。上述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核字【2016】第 48410048 号《关于深圳市新纶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验证。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使用募集资金 66,240,968.50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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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013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报告期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天津产业园项目 天津产业园项目 37,450.35 1,609.48 37,036.76 98.90% 2016-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

（由天津产业园项目

中“防静电/洁净室消

耗品项目”变更） 

天津产业园项目 5,000.00 - 2,130.04 42.60% 已终止，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是 

补充流动资金（由天津

产业园项目中“净化设

备产品项目”变更） 

天津产业园项目 5,000.00 - 5,000.00 100.00% 2015-4-8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47,450.35 1,609.48 44,166.80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 2014 年 7 月 17 日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

分内容及投资进度的议案》，同意调整公司天津产业园项目部分内容及投资进度。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及市场状况变化等因

素，为使募集资金能够实现最优配置和最大效益，公司将 “天津产业园项目”中的“防静电/洁净室消耗品” 产品项目调整为“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详细

情况请参见 2014 年 7 月 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内容及投

资进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42）。 

2、2015 年 3 月 1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15 年 4 月 2 日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天津产业园项目并将部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天津产业园项目中“净化设备产品项目”及停止对“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的继续投入。①受宏观

经济及市场因素的影响，电子行业景气度下行，根据对未来市场前景及行业发展趋向判断，继续投入“净化设备产品项目”将很难取得预期投资回报，

公司决定终止实施“净化设备产品项目”，将其剩余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加快公司在新材料行业的转型力度。

②为了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缩减“新风净化器项目”计划产能，不再对该项目继续投入募集资金，以控制投资风险，之后将根据项目市场

拓展进度，适时采用自有资金投入。详细情况请参见 2015 年 3 月 1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内容及投资进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23）。 

3、2015 年 6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 2015 年 7 月 13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终止实施天津产业园项目中“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随着公司产业转型升级的进一步深化，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

对原有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疏理，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合理配置资源重点发展新材料产业。公司决定终止实施“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集中公司优势

力量，推动公司向新材料产业的转型力度。详细情况请参见 2015 年 6 月 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内容及投资进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59）。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 天津产业园项目:天津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从 2013 年二季度动工，在建筑工程实施期间，公司所在的电子行业净化产品市场发生较大下滑，加上电

力配套滞后，公司从谨慎角度考虑，放缓了产业园建设进度，并先后把子项目“防静电/洁净室消耗品项目”变更为“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把“净化设备

产品项目”变更为“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该项目尚有约 413.58 万元暂未使用，将继续用于产业园建设。产业园建设基本完成，等待政府竣工验收。 

2、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该项目产品属于民用产品领域，与公司所在的工业用品市场存在较大差异，在实施过程中，公司原有客户资源及营销模式均

无法发挥有效作用，项目产品市场推广情况远低于预期。鉴于公司已确定了业务领域向功能材料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为集中公司现有资源发展优势

项目，公司已终止实施该项目。该项目尚有募集资金 2,869.96 万元暂未投入使用，公司将根据企业整体发展战略与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对该项目募

集资金余额进行科学、合理的后续安排。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3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014年6月公司将 “天津产业园项目”中的“防静电/洁净室消耗品” 产品项目调整为“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2015年3月公司停止对“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

的继续投入，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2,869.96万元，用于公司后续新项目；2015年6月公司终止实施天津产业园项目中“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新风

净化器产品项目”是公司把握市场机遇，关注民生领域的一次探索，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公司发现民用产品的销售渠道及品牌建设会分散公司精力

及资源配置，不利于公司长期战略的实施。随着公司产业转型升级的进一步深化，经公司审慎研究决定，对原有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疏理，以优化公司

资产结构，合理配置资源重点发展新材料产业。公司决定终止实施“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集中公司优势力量，推动公司向新材料产业的转型力度。

公司终止实施“新风净化器产品项目”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和战略部署及时做出的调整，旨在减少募集资金投资风险，有利于公司坚定向新材料产

业转型的信心，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减少精力分散风险，符合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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